
版號：216LQ01272026表18-3-1(112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0.44 6.191.260.531.650.480.070.621.700.860.461.580.230.891.7610.00

第2分位 1.66 5.133.171.973.710.930.151.192.551.921.512.711.641.893.4510.00

第3分位 2.68 4.944.322.584.121.540.241.613.992.572.533.552.882.604.1410.00

第4分位 3.71 5.165.422.994.982.190.332.025.283.103.434.494.133.294.9210.00

第5分位 4.87 5.376.583.775.312.870.502.646.573.634.605.655.454.276.0510.00

第6分位 6.29 5.957.924.755.793.740.643.497.844.575.917.387.035.597.4910.00

第7分位 8.19 6.809.626.126.475.161.414.899.815.948.009.139.067.879.7610.00

第8分位 11.05 9.3712.128.3410.067.003.207.0712.678.2611.1111.5912.1511.0312.6510.00

第9分位 16.22 14.2216.3014.1015.1411.647.3411.7118.2914.3817.6716.5717.3617.6518.5710.00

第10分位 44.88 36.8733.3054.8642.7764.4486.1364.7631.3054.7744.7937.3640.0844.9031.2010.00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